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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号)，公司控股股东宝鸡方

维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方维同创” ）与广州延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延

丰数字”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延丰数字

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延丰数字的实际控制人王波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延丰数字及实际控制人王波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存在

通过上市公司重组上市或注入关联方资产的计划或安排。 此外，上市公司当前净资产较小，也难以支撑

重大收购、资产注入等资本运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甄别网络信息，谨慎决策、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本次申请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4、截至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86.60，市净率为62.59。 根据中证行业分类，截至

2026年5月12日，公司所属“纺织服装” 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23.02，市净率为1.93，公司的市盈率和市

净率与同行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5、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

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并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一、权益变动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6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号)，公司控股股东宝鸡方维同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

“方维同创” ）与广州延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延丰数字”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简称“本次

交易”或“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延丰数字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延丰数字的实际控制人

王波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无重组上市或注入关联方资产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延丰数字及实际控制人王波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存在通

过上市公司重组上市或注入关联方资产的计划或安排。 此外，上市公司当前净资产较小，也难以支撑重

大收购、资产注入等资本运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甄别网络信息，谨慎决策、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三、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相关申请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最终能否获得核准以及获得核准的

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如申请未获通过，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四、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与同行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

截至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286.60，市净率为62.59。 根据中证行业分类，截至

2026年5月12日，公司所属“纺织服装” 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23.02，市净率为1.93，公司的市盈率和市

净率与同行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目前没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或需要更正披露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但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并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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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期限要求。

（二）召开会议的时间和方式：2026年5月13日15: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三）会议召集人及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四）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列席人员：公司高管及公司邀请列席的其他人员。

（六）会议记录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豁免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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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非财务数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6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 经公司核查发现，2025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公司治理、环

境和社会”之“十三、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或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部分内容需要更

正，具体如下：

一、更正的具体情况

更正前

2、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的审议意见段

我们认为，城发环境于2025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内控审计报告披露情况 披露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日期 2026年04月15日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

ZB10231号）

内控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否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是 √否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董事会的自我评价报告意见是否一致

√是 □否

报告期或上年度是否被出具内部控制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更正后

2、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的审议意见段

我们认为，城发环境于2025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内控审计报告披露情况 披露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日期 2026年04月15日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披露索引

巨潮资讯网，《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

ZB10231号）

内控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非财务报告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否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是 □否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说明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如贵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所述，

贵公司于2025年收购了傲蓝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敦化市中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广东星舟水处理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收购公司” ），并将其纳入了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豁免规定，贵公司在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于2025年12月31日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时，未将被收购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包括在评价范围内。 同样地，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

施意见》的相关指引，我们对贵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执行审计工作时，也未将被收购公司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包括在审计范围内。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董事会的自我评价报告意见是否一致

√是 □否

报告期或上年度是否被出具内部控制非标准审计意见

□是 √否

二、其他说明

我们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仅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豁免规定及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提示投资者关注内控评价范围豁免的安排，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没有影响。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已同

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本次更正不涉及对公司财务报表的调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

成影响。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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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

6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股份0股后的总股本133,333,6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60,000,120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40,000,08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 的余额，本次转增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3,333,680股（最终总股本数量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公司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

股、股份回购等总股本发生变动情形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转增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33,333,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4.0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9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5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3、本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133,333,600股，本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173,333,68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于2026年5月2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增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转增总数与本次转增总数一致。

2、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03 广东德冠集团有限公司

在分红派息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2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68,455,284 51.34% 20,536,585 88,991,869 51.3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878,316 48.66% 19,463,495 84,341,811 48.66%

三、总股本 133,333,600 100% 40,000,080 173,333,680 100%

注：上述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173,333,680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48元。

2、除权除息价格的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每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如下：按公司

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60,000,120元÷133,333,600股＝

0.4500000元/股；按照公司除权前总股本计算的每股转增股本比例=40,000,080股÷133,333,600股

=0.3000000。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

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1+每股转增股本比例）=（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4500000元/

股）÷（1+0.3000000）。

3、最低减持价调整的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德冠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罗维满、谢嘉辉、张锦棉和担任公司董事、（原）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王韶峰、杨展彪

以及股东凌伯纯、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梁玉婵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减持价格

（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公司股票于2023年10月30日上市，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68元/股。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的历次权益分派实施情况，本次除权除息后，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3.02元/股（保留两

位小数，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九、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吕地社区冠兴路1号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何嘉豪、刘慧

联系电话：0757-22323285

传真号码：0757-22291320

十、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000926� � � � � � � � � �股票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2026-018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情况，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与其他股东根据

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如公司因金融机

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超股权比例的担保，则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誉欢乐谷” ）与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管” ）签署《协议书》和《保证

协议》，为福星惠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商业发展” ）对中信资管所欠债务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主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主体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福星商业发展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24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团结村福星惠誉国际城K-3地块6层

法定代表人：刘华玲

注册资本：1亿元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与经营管理；房地产策划推广、销售及代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

询；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五金家电、日用百货、针织百货、针纺织品、洗涤用品、化妆品、床上用品、机械

配件、建材（不含木材）、服饰鞋帽、电脑软硬件及耗材、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卫星电视地

面接收设施）、皮革制品、办公用品、家具及工艺品（文物除外）、照明电器、不锈钢制品、铝合金制品、建

筑防水材料、厨房用具、钟表玻璃制品、电子元件、电线电缆、音响设备、卫生洁具、消防设备、照相器材、

机电产品（不含九座及九座以下品牌乘用车）、体育用品、摄影器材、健身运动器材、花卉、金银珠宝首

饰、儿童玩具、眼镜及配件（不含隐形眼镜）；展览展示服务、艺术设计、摄影服务、餐饮管理、计算机软

件设计、开发、维护、安装、销售及信息咨询、办公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商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技术

和货物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

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数据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861,962,030.90 807,954,203.86

负债总额 634,368,772.61 563,801,741.88

资产负债率 73.60% 69.78%

净资产 227,593,258.29 244,152,461.98

营业收入 127,895,305.42 115,289,836.52

利润总额 54,067,819.24 22,078,938.25

净利润 40,550,864.43 16,559,203.69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信资管

保证人：惠誉欢乐谷

被担保人：福星商业发展、湖北福星惠誉后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湖置业）、湖北福星惠誉

三眼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眼桥置业）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主协议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被保证的主债权本金：434,000,000.00元

担保范围：主协议项下债务本金、分期清偿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等）、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执

行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目前福星商业发展、后湖置业、三眼桥置业均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

司筹措资金，促进项目快速开发。 福星商业发展、后湖置业、三眼桥置业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

担保期间项目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40,746.19万元、实际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8,398.83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40,

746.19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0.77%）、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8,398.83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76.11%）。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债务的偿付，公司及子公司对其

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

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逾期担保为0。

六、备查文件

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2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

5月13日在公司432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7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宣泽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

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10票，其中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实际需要，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招商银行武

汉东湖支行、兴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等专户仅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储存

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表办理开户、签署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会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下午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董事长黄宣泽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53人， 代表股份350,990,0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51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93,001,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2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3人， 代表股份57,988,3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52人，代表股份59,511,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1,52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3人， 代表股份57,988,3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86%。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91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4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433,1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91%；反对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弃权3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2、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17,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794%； 反对9,

549,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70%；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9,917,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794%；反对9,549,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470%；弃权43,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6%。

关联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829,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11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50,5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3%；反对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3%；弃权42,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812,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3%；反对11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33,0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9%；反对1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9%；弃权64,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

5、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26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493,70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 反对

434,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弃权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14,76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60%；反对434,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9%；弃权6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0%。

6、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814,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1%；反对103,

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7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35,9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7%；反对103,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7%；弃权7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6%。

7、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544,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2%；反对377,

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弃权6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065,8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19%；反对37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2%；弃权6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8、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350,832,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2%；反对8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7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53,9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0%；反对8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5%；弃权7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5%。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五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华宝基金关于华宝创业板综指增强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C类新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

行）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5月14日起增加招商银行为华宝创业板

综指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026289：华宝创业板综指增强发起式C）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

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华宝创业板综指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

务，具体优惠费率以代销机构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5

� �公司网址：www.cmbchina.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14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2026年05月14日起增加平安银行为以下适用基金

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基金代码

1

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A类

017144

2

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C类

017145

3

华宝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类

021224

4

华宝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类

021225

5

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A类

023407

6

华宝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C类

023408

7

华宝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A类

024560

8

华宝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C类

024561

9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A类

024766

10

华宝国证通用航空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C类

024767

二、投资者可到平安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赎及其他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1-3

� �公司网址：www.bank.pingan.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5050、400-700-5588

�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18� � �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科士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公司控股股东宁波科士达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科士达” ）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

大宗交易方式或者集中竞价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822,2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76%，

占公司总股本的1%。

2026年4月1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宁波科士达的通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2026年3月11日 58.53 444,900 0.0764%

2026年3月13日 55.03 22,400 0.0038%

2026年3月18日 47.83 117,600 0.0202%

2026年3月25日 46.70 541,200 0.0930%

2026年3月26日 47.05 11,800 0.0020%

2026年3月31日 46.63 18,300 0.0031%

2026年4月1日 46.17 90,200 0.0155%

宁波科士达 集中竞价交易

2026年4月8日 46.32 450,000 0.0773%

2026年4月9日 47.74 161,700 0.0278%

2026年4月10日 48.01 276,300 0.0475%

2026年4月29日 47.14 374,500 0.0643%

2026年5月7日 48.42 1,873,000 0.3217%

2026年5月11日 49.04 1,313,800 0.2257%

2026年5月12日 49.62 126,500 0.0217%

合计 5,822,200 1.00%

宁波科士达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获得的股

份。

2、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宁波科士达

持有股份 330,462,060 56.76% 324,639,860 55.7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0,462,060 56.76% 324,639,860 55.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宁波科士达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事项

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369� � � � �证券简称：双欣材料 公告编号：2026-040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3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13日9:15至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欣材料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飞雄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862,184,72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1687%。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人，代表股份

数量为534,036,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59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28,147,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092%。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1,841,95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8790%。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人，代表股

份数量为1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01,831,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81%。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89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9%；反对214,70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56,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7%；反对214,7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8%；弃权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提案2.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89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258,4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4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9%；反对258,4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8%；弃权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提案3.0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94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1%；反对174,80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601,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0%；反对174,8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6%；弃权6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

提案4.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1,658,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对358,55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1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29%；反对358,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1%；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杨兴辉律师、张照依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

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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